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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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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保护地是维系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的基石。为科学评估保护成效，需开展长期、系统、规范

的生态质量监测。然而，当前监测工作存在标准不一、方法各异、数据可比性差等问题，制约了保护决

策的科学性。

为统一和规范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质量监测工作，提升监测数据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应用价值，

本文件基于生态学、环境监测和信息科学等原理，系统规定了监测的全流程技术要求，旨在为保护地管

理、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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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规范化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质量监测的总体要求、监测准备、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技术方

法、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监测报告与成果应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及海洋特别保护区等各类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的生态质量监测工作，包括日常性监测、专项性监测和应急性监测。生态功能区、重

要生态廊道的生态质量监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3858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a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由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进行管理的地理

空间范围，包括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迹地等各类保护地类型。

3.2

生态质量 ecological quality

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功能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度以及生态系

统提供服务的综合状况，是衡量保护地生态保护成效的核心综合指标。

3.3

生态质量指数 ecological quality index

通过对多个生态质量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加权综合，用以定量表征保护地生态质量综合状况

的无量纲指数，取值范围为0—100。

3.4

植被覆盖度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age

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比例，是反映保护地植被生长状

况和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

3.5

生物多样性指数 biodiversity index

描述生物群落中物种多样性程度的定量指标，综合反映群落中物种的丰富度、均匀度及优势度特

征，常用香农-威纳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辛普森指数（Simpson index）等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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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cosystem services

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

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大类别。

4 总体要求

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质量监测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科学性原则：以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选取科学合理的监测指标和技

术方法，确保监测结果客观、准确、可信。监测方法应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优先依据，暂无相应标

准的指标可参照国际通行方法。

代表性原则：监测点位布设应充分考虑保护地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地形地貌特征及生物多样性分布

规律，确保监测结果能够代表保护地整体生态质量状况，避免因点位选择偏差导致监测结果失真。

连续性原则：监测工作应保持时间序列的连续性，统一标准、统一方法，确保不同时期监测结果的

可比性，以准确反映生态质量的动态变化趋势，支撑生态变化的早期预警与长期评估。

综合性原则：监测指标体系应涵盖生物要素、非生物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功能要素，实现对保护地

生态质量的多维度综合评估，避免单一指标评价的片面性，全面反映保护地生态质量整体状况。

可操作性原则：监测方法和技术规程应操作简便、成本合理，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遥感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监测效率，降低人力和资金成本。

保护优先原则：监测活动不得对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影响，样品采集和监测操

作须严格遵守保护地相关管理规定，将监测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降至最低。对于珍稀濒危物种及其关

键生境，须制定专项保护措施，确保监测活动不影响保护目标实现。

5 监测准备

5.1 监测方案制定

正式开展生态质量监测前，应由监测机构或委托方依据本规范及相关法规标准，组织编制详细、可

操作的监测方案。监测方案是指导监测全过程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应全面、具体，并具有前瞻性。方

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明确的监测目标与科学问题、明确的监测空间范围与监测对象、清晰的监测类

型（日常性/专项性/应急性）、合理的监测周期与采样频次、完备的监测指标体系、科学的监测点位布设

依据与具体坐标方案、明确的监测技术方法（含遥感、地面调查、样品分析等）与操作流程、必要的仪

器设备清单与技术参数、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详细的监测人员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合

理的经费预算与资源配置计划、明确的成果形式与报告编制要求。

监测方案的核心是确保其科学性。方案的制定必须基于充分的预调研和基础资料分析。在确定监测

指标时，应优先引用国家、行业标准。例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应参照GB/T 38582-2020《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的基本框架，并结合保护地类型进行本地化应用。监测点位布设方案应在遥感

解译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上，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空间分析，确保覆盖所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

并反映生境异质性和人类活动干扰梯度。对于珍稀濒危物种的专项监测，其方案必须单独制定，遵循最

小干扰原则，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监测方案须经至少三名具有高级职称的生态学、保护生物学或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评审。专家论

证会应形成书面评审意见，对方案的可行性、科学性、合理性及保护措施的充分性进行评议。监测机构

须根据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对于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或对珍稀濒危物种有

潜在影响的重大监测任务，修改后的方案须连同专家评审意见一并报保护地主管部门或更高级别的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备案。所有备案材料，包括方案文本、专家意见、修改说明及主管部门批文，均应作

为监测工作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永久保存，以确保证据链完整、过程可追溯。

5.2 监测工作组建立与人员管理

监测工作的顺利实施依赖于一支结构合理、专业扎实、训练有素的工作团队。应根据监测方案的复

杂性和工作量，建立由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的监测工作组。工作组通常应设以下核心岗位并明确职责：

技术负责人，全面负责监测技术的实施、技术问题的解决和报告的技术审核，应具有生态学或相关专业

高级职称，并具备五年以上野外生态监测经验；质量控制负责人，独立负责全流程质量监督、数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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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问题处理，可兼任但必须向技术负责人直接报告；专业调查人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可细分

为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昆虫等）、水生生物学、土壤学、水文学等方向的调查员，负责各自领域

的野外数据采集与初步鉴定；遥感与GIS专员，负责遥感数据获取、处理、解译和空间分析；实验室分析

员，负责水、土、生物样品的室内检测分析；数据管理员，负责数据的录入、存储、备份、归档和安全

管理。

所有监测人员，包括外聘专家和临时辅助人员，在正式上岗前必须接受统一、严格的技术与安全培

训。培训内容必须全面覆盖本规范相关条款、监测方案的具体要求、各岗位的标准操作规程、仪器设备

的正确使用与维护、野外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以及保护地的管理规定。特别是对于物种识别、样品采

集、数据记录等关键技能，必须进行实操考核，确保每位人员均能独立、准确地完成既定任务。考核不

合格者不得参与现场工作。培训记录、考核成绩及人员资质证明（如职称证书、技能证书）应纳入人员

技术档案统一管理。工作组应建立定期内部技术交流机制，针对监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技术进行研讨

学习，持续提升团队整体技术水平。

5.3 基础信息核实与资料库建设

全面、准确的基础信息是科学布点、合理选法和精准分析的前提。监测工作启动前，必须系统性地

收集、核实并数字化整理保护地的基础信息，构建“一区一档”的电子化基础资料库。资料库内容应涵盖：

（1）本底信息：包括保护地的批准文件、功能区划图、总体规划、科学考察报告、动植物资源名录（含

拉丁学名、保护等级、分布信息）、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与分布图。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应严格遵循GB/T
21010-201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确保分类体系与国土调查数据接轨，便于景观格局分析。

（2）环境背景信息：包括地形图、地质图、土壤类型图、水文水系图、多年气候数据（温度、降水、蒸

发等）、历史灾害记录。（3）管理与社会经济信息：包括管理机构设置、巡护路线、访客中心、社区分

布、主要人为活动类型与强度等。（4）历史监测数据：系统收集、整理并标准化历年的生态监测报告、

科研论文、调查数据等，建立时间序列数据集，用于分析长期变化趋势。

基础信息核实工作应通过资料查阅、遥感判读、实地踏勘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关键信

息，如珍稀濒危物种的关键栖息地范围、生态系统类型的边界等，必须进行现场核实与GPS定位。所有核

实后的基础信息应录入地理信息系统，形成空间属性一体化的“保护地本底数据库”，作为监测点位布设、

数据分析解释和成果可视化的核心基础平台。数据库应指定专人维护，定期更新，确保其现势性和准确

性。

5.4 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依据与实施

监测点位的布设是决定监测结果代表性和科学性的关键环节。必须摒弃主观随意性，遵循系统性、

代表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科学布设。具体流

程如下：（1）基于“保护地本底数据库”，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保护地进行生

态系统类型制图，并结合地形、海拔、坡向、人为干扰距离等生境因子进行生境类型细分。（2）在不同

生态系统类型和关键生境类型内，按照面积比例或保护重要性，确定初步的样地数量。（3）在每个生境

类型内，利用随机数表或GIS软件生成随机点，作为候选监测样地的中心点。（4）对随机点进行实地可

达性和代表性核查，对不满足要求的点（如位于悬崖、深水区或近期遭受严重干扰）在其周边缓冲区

（如100米半径内）重新选择符合条件的替代点。（5）对于特定的监测目标，如某种珍稀濒危植物的种

群、某种关键生态系统过程（如溪流源头），需采用典型抽样法，在其核心分布区或典型地段布设固定

监测样地/断面。

所有最终确定的监测点位（包括样地、样线、断面、监测井等）必须使用高精度GNSS接收机（建议

采用差分GPS或RTK技术）进行精确定位，平面坐标精度应优于3米，高程精度优于5米。每个点位应设立

永久性标志桩，材质坚固耐用，标明统一格式的点位编号、类型和设立日期。同时，应在点位中心及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拍摄带比例尺和指北针的标准化景观照片，记录点位周围360度的生境状况。所

有点位信息，包括坐标、海拔、生境描述、景观照片、布设依据等，应详细录入“监测点位信息档案”，并

绘制点位分布专题图。该档案是监测工作可重复、可比较的根本保障，必须妥善保管，及时更新。

5.5 仪器设备与物资的标准化配置与管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监测仪器设备的性能状态直接决定数据质量。必须根据监测指标和方法

清单，制定详细的仪器设备与物资配置计划。配置应遵循“技术先进、性能稳定、量程合适、便于携带”的
原则，并尽可能实现标准化和一致性，以保障不同监测周期、不同监测人员获取数据的可比性。主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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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类别包括：（1）植被调查设备：标准样方框、测高仪、胸径尺/围尺、生长锥、植物标本采集压制工

具、便携式光谱仪、叶面积仪等。（2）动物调查设备：数码相机与长焦镜头、红外触发相机（需统一型

号与设置参数）、录音笔与指向性麦克风（用于声景监测）、望远镜、诱虫灯、捕鼠夹、地笼网等。

（3）环境监测设备：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需能检测方案要求的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氨

氮、硝酸盐等关键指标）、土壤墒情与温度速测仪、大气颗粒物监测仪、自动气象站等。（4）样品采集

与保存设备：各类水质、土壤、生物样品采集器，以及对应的样品瓶、固定剂、冷藏箱等。（5）定位与

记录设备：高精度GNSS接收机、加固型平板电脑或 PDA（预装数据采集APP）、数码相机、对讲机等。

（6）安全与后勤保障设备：急救包、卫星电话、防护装备、野外宿营装备等。

所有仪器设备在投入使用前和定期使用后，必须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进行检定或校

准。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如天平、流量计、声级计等）必须由有资质的计量机构出具在有效期内的检

定证书；非强制检定的设备也应进行定期校准或比对，确保其测量准确性。每次使用前后，操作人员需

检查设备状态并记录。应建立完整的仪器设备档案，一机一档，内容包括设备名称、型号、编号、生产

商、购置日期、检定/校准证书、使用记录、维修记录等。对于关键易损设备和消耗品，应留有充足的备

品备件。监测物资（如样品瓶、标签、记录表格等）也应按标准清单足量准备，并统一规格，避免因物

资问题影响现场工作。

6 监测指标体系

6.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系统性、敏感性、可量化性和层次性原则，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质

量核心内涵，构建涵盖生物多样性要素、水环境要素、土壤要素、大气要素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要素的

综合指标体系，形成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级结构。

6.2 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

植物多样性指标包括：维管植物物种数、植被覆盖度、重要值、植物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指
数、Simpson指数）、乔木层平均胸径与树高。动物多样性指标包括：脊椎动物种数、珍稀濒危物种数量

与种群密度、鸟类多样性指数、兽类相对丰富度指数、土壤动物群落丰富度。微生物多样性指标包括：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微生物群落多样性（16S rRNA/ITS高通量测序）。外来入侵物种指标包括：外

来入侵植物盖度及入侵物种扩散面积比例。

6.3 生境质量监测指标

地表水环境指标参照GB 3838-2002，监测水体溶解氧、化学需氧量（COD）、总氮、总磷、重金属

等；地下水质量指标参照GB/T 14848-2017，监测pH值、矿化度、氨氮等；土壤质量指标参照GB 15618-
2018，监测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重金属含量及土壤结构；大气环境指标参照GB 3095-2012，监测

细颗粒物（PM₂.₅）、臭氧（O₃）等大气污染物在保护地内的背景浓度值。

6.4 生态系统功能监测指标

生态系统功能监测指标包括：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NPP）；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碳储量及

年碳汇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参照GB/T 38582-2020构建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评估指标，区

分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类服务功能的贡献权重。

6.5 景观格局监测指标

景观格局监测指标包括：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及年际变化量；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景观多样性

指数、景观破碎度、景观形状指数等景观空间格局指数；核心保护区面积比例；生态廊道连通性指数；

人为干扰区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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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技术方法

7.1 遥感监测

采用多源、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开展保护地植被覆盖度、生态系

统类型分布与变化、景观格局动态的遥感监测。卫星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应优于10m，关键保护区域宜采

用优于1m的高分辨率影像；时间分辨率方面，植被生长季（4—10月）宜每月获取一期影像，非生长季每

季度获取一期。无人机遥感适用于遥感卫星难以有效覆盖或需要精细化监测的区域，影像空间分辨率应

优于0.1m。遥感监测产品的精度验证须结合地面实测数据开展，总体分类精度不低于85%，Kappa系数不

低于0.80。

7.2 植被样地调查

在布设的永久性样地内，采用样方法开展植被调查。乔木层样方面积不小于400m²，灌木层样方面积

不小于25m²，草本层样方面积不小于1m²。记录每个样方内所有植物物种的名称、数量、高度、盖度、胸

径（乔木）等指标，计算各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多样性指数和重要值等参数。植被调查应在植物生长

旺季（一般为6—8月）开展，每个监测周期不少于一次全面调查。发现新记录植物物种须采集标本，经

鉴定确认后更新保护地植物名录。

7.3 动物监测

鸟类监测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相结合，记录样线（点）范围内的鸟类种类、数量及行为特征；兽类

监测采用红外相机网格化布设方法，相机布设密度不低于每25km²一台，有效工作时长不低于监测期的

75%；两栖爬行类监测采用样线法和人工遮盖物法，在繁殖季节重点开展；鱼类监测采用定置网具法和电

鱼法；昆虫监测采用马来氏网、黄色诱虫盆和灯诱法组合开展。所有动物监测均应记录物种信息、地点

坐标、海拔、生境类型及种群数量等信息。珍稀濒危物种监测须单独制定专项技术方案，监测频次不低

于普通物种两倍。

7.4 水环境监测

地表水质量监测按照GB 3838-2002规定的监测方法执行，在保护地主要水体（河流、湖泊、水库、

湿地）设置固定监测断面，枯水期、丰水期各监测一次，有条件的保护地宜实现关键断面自动在线监

测。地下水质量监测按照GB/T 14848-2017规定执行，在保护地及周边区域布设地下水监测井，每年监测

不少于两次。水样采集、保存和检测须严格按照相应技术规范执行，样品运输须做好冷藏和避光保护，

确保样品从采集到检测的全过程质量受控。

7.5 土壤监测

土壤质量监测按照GB 15618-2018规定的方法执行，在保护地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分布区域布设土壤监

测点，采集表层（0—20cm）和亚表层（20—40cm）土壤样品，每三年开展一次全面监测，重点保护区

域每年监测一次。监测指标包括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pH、容重、质地和重金属全量等。土壤样品

采集采用多点混合法，每个监测单元不少于5个采样点混合成一个分析样品，同时记录采样时的植被类

型、坡度、坡向等地形信息。

7.6 大气环境监测

大气环境监测按照GB 3095-2012规定执行，在保护地代表性区域设置大气质量监测点，监测PM₂.₅、
PM₁₀、O₃、NO₂、SO₂等污染物浓度，以及气温、降水、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要素，宜建立自动监测

站实现连续实时监测。大气监测数据可作为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基础支撑数据，并

用于评估大气污染对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的潜在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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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8.1 数据采集与记录

监测数据采集应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原则，自动化监测数据通过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终端实

时记录，人工监测数据须当场记录于标准化数据记录表，不得事后补记。原始数据记录应包含监测人

员、监测时间、监测地点坐标、监测仪器编号、气象条件及其他可能影响监测结果的背景信息。所有原

始记录须由监测人员签字确认，不得随意涂改；如需修正须保留原始数据，并注明修正原因、修正依据

及修正人员信息。

8.2 数据审核与处理

建立三级数据审核机制：一级审核由监测人员完成自查，在野外工作结束当日完成；二级审核由质

控负责人在数据入库前完成，核查数据的一致性、合理性和完整性；三级审核由技术负责人在数据分析

前完成，对异常数据进行综合判断和处理决策。对于异常数据须分析原因，明确为仪器故障、人为错误

或真实生态异常后，分别采取重测补测、标注说明或专项分析等处置措施，不得擅自删除或修改原始数

据。缺失的关键数据可通过补充监测或查阅历史相近数据进行补充，须在数据档案中详细说明。

8.3 数据存储与安全

建立保护地生态质量监测数据管理平台，实现监测数据的统一存储、管理和共享。数据存储应采用

标准化格式，建立完善的数据字典和元数据体系，确保数据可检索、可追溯。监测数据须定期备份，重

要数据采用本地备份与异地备份双重保障，备份频率不低于每月一次。涉及珍稀濒危物种分布点位等敏

感信息须按保密规定进行管理，严格控制数据访问权限，防止信息泄露对保护物种造成威胁。

8.4 质量控制措施

制定全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QA/QC）体系，覆盖点位布设、仪器校准、样品采集、实验室分

析和数据处理全流程。仪器设备须按规定定期检定校准；实验室分析须同步进行空白样品、标准物质和

平行样品分析，合格率不低于95%；遥感数据须开展系统辐射校正、大气校正和几何精校正，几何校正残

差不超过1个像元；野外调查须采用双人独立记录、交叉核对的方式减少人为误差，不同调查人员间的物

种鉴定一致率须不低于90%。

9 监测报告与成果应用

9.1 监测报告编制

监测工作完成后，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生态质量监测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保护地基本情况、监

测工作概况、监测结果综述、各指标分析评价、综合生态质量指数计算与评价、与历史数据的变化趋势

分析、问题诊断与成因分析、对策建议，以及附件（含原始数据汇总、点位信息图、仪器校准记录

等）。年度监测报告应于监测工作结束后60日内完成；专项监测报告应于监测工作结束后30日内完成；

应急监测报告须在监测工作结束后15日内完成并报送主管部门。

9.2 生态质量综合评价

基于各单项监测指标，通过加权综合法计算保护地生态质量指数（EQI），对保护地生态质量状况进

行综合评定，分为优（EQI≥80）、良（60≤EQI＜80）、中（40≤EQI＜60）、差（EQI＜40）四个等级。

综合评价须结合纵向对比（与历史同期数据比较，判断变化趋势）和横向对比（与同类型保护地比较，

判断相对水平）进行多维度分析，科学评判保护成效，客观反映保护地生态质量的真实状况与动态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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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监测成果应用

监测成果可应用于以下方面：一是保护管理决策支撑，为保护地总体规划修编、保护管理计划制定

和功能区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二是保护成效考核，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开展保护地管理成效评估提供

数据基础；三是生态补偿依据，为保护地生态补偿标准核定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客观依据；四是科学研

究支撑，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理等科学研究提供长期连续基础数据；五是公众信息服务，在

不涉及保护地敏感信息的前提下，定期向社会公布保护地生态质量状况，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9.4 监测体系动态优化

建立监测体系动态优化机制，每五年对监测指标体系、技术方法和质量控制标准进行全面评估，根

据生态保护需求变化、监测技术进步和监测实践经验积累，适时对监测体系进行补充完善。新技术方法

（如环境DNA监测、声景生态学监测、碳通量连续监测等）的引入须经充分验证后纳入规范体系，并与

传统方法保持一定周期的平行监测，以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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